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度現金增資普通股股票銷售辦法公告(股票代號：3207) 

（本案係採預扣價款，投資人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現金增資普通股股票 1,000 仟

股，其中 15%計 150 仟股由證券承銷商自行認購，其餘 85%計 850 仟股以公開申購配售方式銷售，承銷

契約之副本業經報奉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備查在案。茲將銷售辦法公告於後：  

一、承銷商名稱、地址、自行認購數量及公開申購配售數量： 

證券承銷商名稱 地    址 

自行認

購股數 

(仟股) 

公開申購

配售股

數(仟股) 

合計 

(仟股)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東興路 8號 1 樓 130 770 900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 128號 5 樓 14 56 70 

致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十號 6 24 30 

合計  150  850 1,000 

二、銷售價格：每股新台幣 22.00 元整(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整)。 

三、申購數量：每人限購 1 單位，每單位 1 仟股(若超過 1單位，即全數取消申購資格)。 

四、投資人資格及事前辦理事項： 

  (一)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應於往來證券經紀商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及集中保管帳戶。 

  (三)應洽往來證券經紀商辦理與指定之銀行簽訂委託書，同意銀行未來自動執行扣繳申購處理費 20

元、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 50 元及認購價款之手續。 

五、申購期間、申購手續及申購時應注意事項： 

(一)申購期間自 111 年 6 月 28 日起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

工本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11 年 6月 30 日，預扣價款扣繳日為 111年 7 月 1日（扣款時點

以銀行實際作業為準）；預扣認購價款、申購處理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解交日為 111年 7 月

5日。 

(二)申購方式：於申購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2 時，以下列方式申購（除申購截止

日外，申購人於申購期間內當日下午 2 時後始完成委託者，視為次一營業日之申購委託）。 

1.電話申購：投資人可以電話向往來證券經紀商業務人員下單申購並由其代填申購委託書，故雖

未親自填寫，但視同同意申購委託書所載各款要項。 

2.當面或網際網路申購：投資人應確實填寫申購委託書各項資料並簽名或蓋章，至往來證券經紀

商當面向業務人員或以網際網路申購，惟採網際網路時，申購者需自負其失誤風險，故申購人

宜於網際網路申購後電話洽收件證券經紀商業務人員，以確保證券經紀商收到申購委託書。 

(三)申購人向證券經紀商投件申購後，不得撤回或更改申購委託書。 

(四)每件公開申購抽籤案件，每位申購人僅能向一家證券經紀商辦理申購，且以申購一件為限，每

件申購處理費 20 元。重複申購者將被列為不合格件，取消申購資格。 

(五)申購人申購時，需確認申購截止日銀行存款餘額應有申購有價證券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

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供銀行執行扣款。如有數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申購，當申

購人投件參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所申購各案有價證券處理費、認購價

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總額為準，否則全數為不合格件。 

(六)申購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理費、得標價款、得標手續費、申購處理費、

申購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次為得

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理費、申購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最後為投標保

證金及投標處理費。 

(七)為便於申購人查閱投件是否已被接受為合格件，收件證券經紀商於申購期間，每日將截至前一

日止之初步合格及不合格申購資料(此時尚未驗證重複件，亦尚未執行款項扣繳)備置於營業廳，

以供申購人查閱。 

(八)申購人申購後，往來銀行於扣繳日 111 年 7 月 1 日將辦理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

寄工本費扣繳事宜。如申購人此時銀行存款餘額不足扣繳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

寄工本費者，將視為不合格件。 

(九)申購人之申購投件一旦被列為不合格件，則將取消申購資格，證券經紀商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

業日(111 年 7 月 5 日)上午 10 點前，併同未中籤之申購人之退款作業，退還中籤通知郵寄工本

費及申購有價證券價款(均不加計利息)，惟申購處理費不予退還。 

(十)證券承銷商辦理有價證券若募集不成，申購人參加申購之處理費不予退還。 

六、銷售處理方式及抽籤時間： 

(一)相關作業請參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辦理公開申購配售作業處理程序」及「中

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理辦法」。 

(二)臺灣證券交易所將於抽籤前，就銀行存款不足無法如期扣繳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

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及重複申購之資料予以剔除，並於申購截止日之次一營業日完成上述合

格件及不合格件之篩選。重複申購者已扣繳之處理費不予退還，並由證券承銷商於承銷期間截

止後一週內以掛號函件通知申購人。 

(三)如申購數量超過銷售數量時，則於 111年 7 月 4日上午 9時起在臺灣證券交易所電腦抽籤室(台

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10 樓)，以公開方式就合格件辦理電腦抽籤作業抽出中籤人，其方式依「中

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及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理辦法」辦理，並由臺灣證券交易

所邀請發行公司代表出席監督。 

七、公開抽籤後通知及中籤查詢： 

(一)可參加公開抽籤之合格清冊，將併同不合格清冊，於承銷公告所訂公開抽籤日，備置於收件證

券經紀商(限所受申購部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主辦證券承銷商營業處所，以供申購人查閱。 

(二)由證券承銷商於公開抽籤日次日(二日內)以限時掛號寄發中籤通知書及公開說明書等。 

(三)申購人得向原投件證券經紀商查閱中籤資料。 

八、經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九、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證券經紀商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日(111 年 7 月 5 日)上午 10 點前，依證交

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中籤之申購人之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有價證券價款均不加計

利息予以退回，惟申購處理費不予退回。 

十、中籤人認購之有價證券，將依中籤通知書上所訂撥入日期，由集保結算所直接撥入申購人集保帳戶，

並預定於 111年 7月 12日上櫃（實際上櫃日期以發行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

告為準）。如因發行公司之事由致延後掛牌時，承銷商應通知投資人並提醒投資人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網址：http://mops.twse.com.tw)查詢相關公告。 

十一、有關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請於本案承銷公告刊登後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或至證券承銷商網站查詢，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scnet.com.tw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bfs.com.tw 

致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wintan.com.tw 

      或來函附回郵 41 元之中型信封洽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理機構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

務代理部(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6 號 6 樓)索取。 

十二、投資人於申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本公告財務資料及申購辦法，以免發生誤會或錯誤。如欲

知其他財務資料可參閱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及發行公司網站(網址： 

http://www.top-nation.com)。 

十三、財務報告如有不實，應由發行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十四、特別注意事項： 

(一)認購人於認購後、有價證券發放前死亡者，其繼承人領取時，應憑原認購人死亡證明書、繼

承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理人國民身分證

正本代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全戶及分戶)、繼承人印鑑證明(未成年人應加法定代理人

印鑑證明)、遺產稅證明書，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者應另附經法院備查之有價證券繼承拋棄同

意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辦理。 

(二)申購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經紀商不得受託申購，已受理者應予剔除： 

1.於委託申購之經紀商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者。 

2.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公開申購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書。 

3.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購者。 

4.申購委託書應填寫之各項資料未經填妥或資料不實者。 

5.申購委託書未經簽名或蓋章者，惟以電話或網際網路委託者不在此限。 

6.申購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申購有價證券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

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者。 

7.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者。 

(三)本次參與有價證券承銷申購之人，於中籤後發現有違反前述第(一)、(二)項之規定，經取消其

認購資格者，其已扣繳認購有價證券價款應予退還；但已扣繳之申購處理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

本費不予退還。 

(四)前項經取消認購資格之認購人及經取消認購資格之繼承人，欲要求退還已繳款項時，應憑認購

人或其繼承人身分證正本(法人為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名

簿正本及法定代理人身分證正本代之)，洽原投件證券經紀商辦理。 

(五)申購人可以影印或自行印製規格尺寸相當之申購委託書。 

(六)申購人不得冒用或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參與。證券商經發現有冒用、利用他人

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參與有價證券申購者，應取消其參與申購資格，處理費用不予退

還；已認購者取消其認購資格；其已繳款項，不予退還。 

(七)若於中籤後發現有中籤人未開立或事後註銷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情事，

致後續作業無法執行者，應取消其中籤資格。 

(八)證券交易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申購截止日、公開抽籤日、

處理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或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及其後續作業順延至次

一營業日辦理；另如係部分縣(市)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由，無法歸責證券商，

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 

十五、該股票奉准上櫃以後之價格，應由證券市場買賣雙方供需情況決定，承銷商及發行公司不予干涉。 

十六、會計師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或核閱意見：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簽證會計師姓名 查核或核閱意見 

108年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瑞展、鄭旭然 無保留意見 

109年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瑞展、鄭旭然 無保留意見 

110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淑瑩、陳國宗 無保留意見 

111年第一季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潘俊名、張淑瑩 

保留結論/意見-非重要子

公司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 

  十七、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如附件一) 

十八、律師法律意見書。(如附件二) 

十九、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見。(如附件三)  

二十、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其委託機構或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行揭露事項：無。 

二十一、其他為保護公益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閱公開說明書。 

 

【附件一】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 

一、說明 

(一)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耀勝公司或該公司)額定資本額為新台幣(幣別以下同) 

1,000,000,000 元，分為 100,000,0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採分次發行。目前實收資本額

為 437,703,410 元，已發行普通股數計 43,770,341 股。 

(二)耀勝公司於 111 年 3月 18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辦理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10,000,000股，每股面

額 10元，總金額 100,000,000 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將增加至 537,703,410 元。 

(三)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除依公司法第 267條規定，保留發行新股總數 15%之股份，計 1,500,000 

股由耀勝公司員工承購外，另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提撥發行新股總數之 10%，計 

1,000,000 股採公開申購配售方式，洽承銷商辦理承銷，餘發行新股總數之 75%，即 7,500,000

股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股比例認購。原股東認購不足 1 股之畸零股，得由

股東自行在停止過戶日起 5 日內，逕向耀勝公司股務代理機構辦理併湊。其併湊後不足 1 股之

畸零股或逾期未申報併湊，以及原股東、員工放棄認購或認購不足之部分，擬請董事會授權董

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 

(四)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 

(五)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採時價發行，原股東、員工、證券承銷商先行保留自行認購部

分及本次公開承銷之申購人均按同一價格認購。 

二、耀勝公司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之財務狀況 

(一)最近三年度每股稅後純益及每股股利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年 度 

每股稅 

後盈餘(註) 

每股股利 

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 合計 

盈餘配股 資本公積  

108 年度（109 年配發） 0.15 0.00 0.00 0.00 0.00 

109 年度（110 年配發） (0.39) 0.00 0.00 0.00 0.00 

110 年度（111 年配發） 0.74 0.00 0.00 0.00 0.00 

註：係按各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數計算。 

資料來源：耀勝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最近期會計師核閱之股東權益、流通在外股數及每股淨值 

說      明 金   額 

111 年 3 月 31 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538,020 仟元 

111 年 3 月 31 日流通在外股數 43,770 仟股 

111 年 3 月 31 日每股淨值 12.29 元 

 資料來源：耀勝公司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三）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 

1.簡明資產負債表  

(1)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最 近 三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http://mops.twse.com.tw/
http://mops.twse.com.tw/
http://www.pscnet.com.tw/
http://mops.twse.com.tw/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度現金增資普通股股票銷售辦法公告(股票代號：3207) 

（本案係採預扣價款，投資人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項            度 

         目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流 動 資 產 118,854 130,148 184,51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2,501 52,343 52,071 

無 形 資 產 1,949 910 1,241 

其 他 資 產 225,458 266,127 577,846 

資 產 總 額 398,762 449,528 815,673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156,554 215,408 192,956 

分 配 後 156,554 215,408 192,956 

非 流 動 負 債 7,106 12,835 107,253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163,660 228,243 300,209 

分 配 後 163,660 228,243 300,209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益 
235,102 221,285 515,464 

股   本 437,704 437,704 437,704 

資 本 公 積 79,841 79,841 79,841 

保 留 盈 餘 
分 配 前 (254,284) (269,622) (237,433) 

分 配 後 (254,284) (269,622) (237,433) 

其 他 權 益 (28,159) (26,638) 235,352 

庫 藏 股 票 - - - 

非 控 制 權 益 - - - 

權 益 總 額 
分 配 前 235,102 221,285 515,464 

分 配 後 235,102 221,285 515,464 

註：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2)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合併)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項            度 

         目 

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 當年度截至 

111年 3月 31

日財務資料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流 動 資 產 332,816 313,768 508,357 498,90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9,239 139,167 125,761 127,493 

無 形 資 產 2,671 19,691 19,687 20,267 

其 他 資 產 49,571 90,436 428,141 434,886 

資 產 總 額 514,297 563,062 1,081,946 1,081,555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261,440 324,427 362,366 336,214 

分 配 後 261,440 324,427 362,366 - 

非 流 動 負 債 25,981 27,446 214,913 207,513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287,421 351,873 577,279 543,727 

分 配 後 287,421 351,873 577,279 -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益 
235,102 221,285 515,464 538,020 

股   本 437,704 437,704 437,704 437,704 

資 本 公 積 79,841 79,841 79,841 79,841 

保 留 盈 餘 
分 配 前 (254,284) (269,622) (237,433) (235,680) 

分 配 後 (254,284) (269,622) (237,433) - 

其 他 權 益 (28,159) (26,638) 235,352 256,155 

庫 藏 股 票 - - - - 

非 控 制 權 益 (8,226) (10,096) (10,797) (192) 

權 益 總 額 
分 配 前 226,876 211,189 504,667 537,828 

分 配 後 226,876 211,189 504,667 - 

註：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2.簡明損益表 

(1)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除每股盈餘為元外）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三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營 業 收 入 300,741 427,625 568,719 

營 業 毛 利 26,826 38,464 58,715 

營 業 利 益 (20,441) (14,310) (13,721) 

營業外 收入 及支出 26,843 (2,993) 45,446 

稅 前 淨 利 6,402 (17,303) 31,72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6,172 (17,267) 32,189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 - - 

本 期 淨 利 （ 損 ） 6,172 (17,267) 32,189 

本期其 他綜 合損益 

（ 稅 後 淨 額 ） 
(9,465) 3,450 261,990 

本期綜 合損 益總額 (3,293) (13,817) 294,179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6,172 (17,267) 32,189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益 - - -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母
公 司 業 主 

(3,293) (13,817) 294,179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非
控 制 權 益 

- - - 

每 股 盈 餘 0.15 (0.39) 0.74 

註：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2)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除每股盈餘為元外）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三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當年度截至 

111 年 3 月 31

日財務資料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營 業 收 入 806,858 720,428 968,730 258,108 

營 業 毛 利 123,809 114,736 157,038 42,813 

營 業 利 益 3,129 (20,658) 3,571 5,398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1,400) 2,958 23,138 9.920 

稅 前 淨 利 1,729 (17,700) 26,709 15,318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3,234 (20,464) 30,240 14,406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 - - - 

本 期 淨 利 （ 損 ） 3,234 (20,464) 30,240 14,406 

本 期 其 他 綜 合 損 益 

（ 稅 後 淨 額 ） 
(9,145) 3,274 263,238 18,755 

本 期 綜 合 損 益 總 額 (5,911) (17,190) 293,478 33,161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6,172 (17,267) 32,189 13,903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益 (2,938) (3,197) (1,949) 503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三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當年度截至 

111 年 3 月 31

日財務資料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母
公 司 業 主 

(3,293) (13,817) 294,179 34,706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非
控 制 權 益 

(2,618) (3,373) (701) (1,545) 

每 股 盈 餘 0.15 (0.39) 0.74 0.32 

註：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承銷價格之計算依據及說明 

（一）承銷價格計算之參考因素 

1.耀勝公司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業經 111 年 3 月 18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辦理，其發

行價格之訂定謹依「中華民國證券商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自律規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於向金管會申報及除權交易日前五個營業

日，皆不得低於其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數

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七成。並決議本次現金增資之

實際發行價格須因應市場情形之變動，將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

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律規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調整，且其相關

條件亦授權董事長視實際發行時客觀環境作必要調整。 

2.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 

（二）價格計算之說明 

1.耀勝公司普通股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以除權交易

日前五個營業日 111 年 5 月 17 日為訂價基準日，其於基準日前一個營業日(111 年 5

月 16 日)、前三個營業日(111 年 5 月 12 日至 111 年 5 月 16 日)、前五個營業日(111

年 5 月 10 日至 111 年 5 月 16 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數分別為 25.75 元、

25.70 元及 26.11 元，取前一個營業日普通股平均收盤價 25.75 元作為本次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之參考價格。 

2.根據上述參考價格，經主辦承銷商考量市場整體情形，並參酌耀勝公司之經營績效、

未來展望及最近期股價走勢，與耀勝公司共同議定本次現金增資每股發行價格為

22.00 元，高於前述參考價格 25.75 元之七成。其承銷價格之訂定符合「中華民國證

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律規則」第六條之

規定，尚屬合理。 

     

【附件二】律師法律意見書 

   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募集與發行普通股 1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壹拾元，發行總面額新台幣 100,000,000 元，向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提出申報。經本律

師採取必要審核程序，包括實地瞭解，與公司董事、經理人及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

議，蒐集、整理、查證公司議事錄、重要契約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並參酌相關專

家之意見等。特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規定，出具本律師法律意

見書。 

   依本律師意見，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提出之法律事

項檢查表所載事項，並未發現有違反法令致影響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之情事。 

 

翰辰法律事務所   邱雅文 律師 

 

【附件三】承銷商總結意見 

   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辦理公開募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10,000,000 股，每

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總額新台幣 100,000,000 元，依法向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提出申

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導及評估程序，包括實地了解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之營運狀況，與公司董事、經理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理、查

證及比較分析相關資料等，予以審慎評估。特依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及「證券承銷商受託辦理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評估查核程序」規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意見。 

   依本承銷商之意見，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符合「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暨其計畫具可行性及必要性，

其資金用途、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益亦具合理性。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林寬成 

承銷部門主管 ： 魏志旭 


